
《对举报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违法犯罪线索实行奖励的通告》起草说明
为规范我县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秩序，严厉打击非法回收拆解、倒卖“五大总成”等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江苏省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实施办法》（苏商规〔2020〕1号）文件精神及专项整治工作需要，我局拟起草《对举报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违法犯罪线索实行奖励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告》。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近期，央视曝光连云港市东海县部分个体工商户存在违规拆解、篡改、售卖报废汽车“五大总成”等问题，暴露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管存在盲区。为贯彻落实省、市要求，我县拟于2024年8月—9月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
专项整治中，仅靠行政监管力量难以全面覆盖非法回收拆解、隐蔽交易等行为，需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通过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可有效拓宽线索来源、提升整治效率，形成“行政监管+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切实维护行业秩序和群众合法权益。因此，制定《通告》具有现实必要性。
二、起草依据：《通告》严格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制定。
法律、行政法规：《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715号）第二十条“禁止利用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拼装机动车”；
部门规章：《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等七部委令2020年第2号）第三十八条“商务主管部门应向社会公布联系方式，接受公众举报”；
地方性规范：《江苏省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实施办法》（苏商规〔2020〕1号）第三十八条“商务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应及时调查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三、起草过程
《通告》起草工作自2024年7月30日启动，具体过程如下：
调研起草：对照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梳理非法回收拆解、倒卖“五大总成”等重点打击行为，参考省、市相关奖励政策，拟定《通告》初稿；
征求意见：向县发改委、工信局、公安局、生态环境局、交运局、市场监管局等6个专项整治成员单位发函征求意见；在政府网站发布《通知》征求意见稿的公告。
修改完善：针对反馈意见，联合江苏民盈律师事务所进行合法性审查，对核查流程、奖励标准、保密措施等条款进行调整，形成《通告》。
四、主要内容说明
《通告》共包含五部分内容，核心条款说明如下：
（一）奖励范围
明确专项整治期间，向县商务局举报我县范围内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违法犯罪线索且查证属实的行为”，具体包括：
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倒卖报废机动车整车及“五大总成”（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非法改装、拼装机动车或翻新“五大总成”；其他经认定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据《江苏省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禁止交易报废机动车整车、拼装车”等规定予以认定。
（二）奖励标准
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500元/条奖励。奖励费用由市商务局承担，确保县级财政无额外支出。
   （三）核查流程
明确“县商务局牵头，联合公安、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专项核查组，自收到线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核查内容包括线索真实性、涉事行为违法性等。核查属实的，由核查组出具书面确认意见。
  （四）举报人权益保障
保密要求：明确“举报人信息仅限核查组成员知悉，禁止向任何无关方泄露；违规泄露的，依法追究责任”；
奖励发放：核查属实后，由县商务局3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奖励（需举报人提供本人银行卡号）；
虚假举报处理：对虚构线索、干扰执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警告、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
依据《江苏省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为举报人保密”规定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谎报险情、扰乱公共秩序”处罚条款。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宣传解读：通过县政府网站、“灌南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公开栏等渠道广泛宣传，确保群众知晓举报方式及奖励政策；
后续监督：专项整治期间，县商务局将联合督查组对奖励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确保奖励资金专款专用、举报线索“件件有落实”。

灌南县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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